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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  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汕 头 海 关     

公公公公             告告告告  

2 0 1 2 年  第 3 号  

 

为 贯 彻 落 实 海 关 总 署 、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签 署 的《 共 同 建 设 全 国 加

工 贸 易 转 型 升 级 示 范 区 、 推 进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合 作 备 忘 录 》 ， 促 进

广 东 省 加 工 贸 易 转 型 升 级 ，支 持 省 内 加 工 贸 易 企 业“ 减 负 增 效 ”，

经 海 关 总 署 批 准 ， 汕 头 海 关 决 定 推 广 实 施 外 发 加 工 “ 集 中 审 批 ”

和 开 展 省 内 跨 关 区 外 发 加 工 不 收 取 保 证 金 试 点 工 作 。现 就 有 关 事

项 公 告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外 发 加 工 “ 集 中 审 批 ” 方 式 适 用 于 经 营 企 业 所 在 地 主 管 海 关

（ 以 下 简 称 “ 主 管 海 关 ” ） 审 核 同 意 的 B 类 及 B 类 以 上 企 业 。  

二 、 经 营 企 业 申 请 适 用 外 发 加 工 “ 集 中 审 批 ” 方 式 ， 应 当 向 主 管

海 关 提 交 以 下 资 料 ：  

（ 一 ） 《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外 发 加 工 集 中 审 批 申 请 表 》 一 式 三 份 ；  

（ 二 ） 《 加 工 贸 易 外 发 加 工 货 物 集 中 审 批 清 单 》 一 式 三 份 ；  

（ 三 ） 经 营 企 业 与 承 揽 企 业 签 订 的 加 工 合 同 或 协 议 ；  

（ 四 ） 承 揽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件 （ 首 次 申 请 时 提 交 原 件 供 核 对

用 ） ；  

（ 五 ）经 营 企 业 签 章 确 认 的 承 揽 企 业 生 产 能 力 状 况（ 包 括 企 业 生

产 设 备 、 工 人 人 数 、 厂 房 面 积 、 加 工 能 力 等 内 容 ） ；  

（ 六 ） 《 代 理 报 关 委 托 书 / 委 托 报 关 协 议 》 （ 加 工 贸 易 企 业 委 托

报 关 企 业 办 理 业 务 时 提 交 ） ；  

（ 七 ）外 发 加 工 货 物 不 运 回 本 企 业 的 书 面 申 请 报 告（ 外 发 加 工 的

成 品 、 剩 余 料 件 以 及 生 产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边 角 料 、 残 次 品 、 副 产 品

等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不 运 回 本 企 业 时 由 经 营 企 业 提 交 ） ；  

（ 八 ）同 一 承 揽 企 业 上 期《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外 发 加 工 集 中 审 批 申 请

表 》 复 印 件 。  

三 、经 主 管 海 关 审 核 ，以 下 申 请 开 展 省 内 跨 关 区 外 发 加 工 业 务 的

经 营 企 业 可 免 予 提 供 相 应 的 保 证 金 或 者 银 行 保 函 ：  

（ 一 ） 联 网 监 管 企 业 及 非 联 网 监 管 的 A A 类 、 A 企 业 ；  

（ 二 ） 资 信 良 好 的 非 联 网 监 管 B 类 企 业 。  

四 、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经 营 企 业 仍 需 提 供 相 当 于 外 发 加 工 货 物 应

缴 税 款 金 额 的 保 证 金 或 者 银 行 保 函 后 ， 方 可 开 展 外 发 加 工 业 务 ： 

（ 一 ） 全 部 工 序 外 发 加 工 的 ；  

（ 二 ） 外 发 加 工 后 的 货 物 不 运 回 而 直 接 出 口 的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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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经 营 企 业 或 者 承 揽 企 业 涉 嫌 走 私 、 违 规 ， 已 被 海 关 立 案 调

查 、 侦 查 且 未 审 结 ， 但 申 请 外 发 的 货 物 未 涉 案 的 ；  

（ 四 ） 跨 省 开 展 外 发 加 工 业 务 的 ；  

（ 五 ） 除 第 三 条 （ 二 ） 项 规 定 外 的 B 类 企 业 开 展 省 内 跨 关 区 外 发

加 工 业 务 的 。  

五 、 经 营 企 业 有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， 海 关 不 予 批 准 外 发 加 工 业 务 ：  

（ 一 ）经 营 企 业 或 者 承 揽 企 业 生 产 经 营 管 理 不 符 合 海 关 监 管 要 求

的 ；  

（ 二 ） 申 请 外 发 的 货 物 属 于 涉 案 货 物 且 案 件 未 审 结 的 。  

六 、 经 营 企 业 应 在 《 加 工 贸 易 货 物 外 发 加 工 集 中 审 批 申 请 表 》 到

期 后 3 0 日 内 向 主 管 海 关 报 告 外 发 加 工 情 况 ， 并 提 交 以 下 资 料 ：  

（ 一 ）外 发 加 工 情 况 报 告 。应 包 括 外 发 加 工 货 物 加 工 情 况 及 加 工

后 货 物 、 边 角 料 、 余 料 、 残 次 品 及 副 产 品 处 理 情 况 等 内 容 ；  

（ 二 ） 《 加 工 贸 易 外 发 加 工 货 物 集 中 审 批 货 物 清 单 》 ；  

（ 三 ） 海 关 监 管 所 需 的 其 他 资 料 。  

七 、 本 公 告 附 表 内 容 视 同 本 公 告 正 文 。  

本 公 告 自 2 0 1 2 年 5 月 1 1 日 起 执 行 。  

特 此 公 告 。  

附件： 1.加工贸易货物外发加工集中审批申请表 

2.加工贸易外发加工货物集中审批清单      (略) 

3.加工贸易货物外发加工执行情况报告 

 

汕 头 海 关 （ 印 鉴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○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 

 

 

資料來源: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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